
 
 

文号 

 

宁工商职院〔2020〕80号 

 

关于印发《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劳务派遣 

用工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各部门：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劳务派遣用工实施办法（试行）》经第

21 次党委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遵照执行。 

 

    附件：《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劳务派遣用工实施办法（试行）》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 10 月 19日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2020年 10月 19日 印发 

附件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文件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劳务派遣用工实施办法（试行） 

为了规范学校用工制度，实现学校劳务派遣用工的规范化、制度

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和《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

制定本办法。 

一、劳务派遣岗位设置范围 

劳务派遣是学校为满足工作需要，委托专业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由学校招标确定）派遣人员承担某一临时性、辅助性岗位工作的一

种用人方式。学校劳务派遣岗位的设置范围为：学生管理、实训室管

理、实训教学、工勤技能等岗位。 

二、劳务派遣人员基本条件 

劳务派遣人员应具备承担相应岗位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

力，学生管理、实训室管理和实训教学人员一般应具有全日制大学本

科以上学历，工勤技能人员一般应具有与岗位相关职业技能证书。 

三、劳务派遣程序 

（一）用工部门提出申请，填写《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劳务派

遣岗位需求申请表》（附件 1），交人事处汇总。岗位计划经人事处

初审，分管人事工作校领导同意，报学校党委会议审定。 

（二）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根据人事处提供的岗位计划和岗位说明

书对应聘人员进行初审后，用工部门按程序对应聘人员进行考核，提

出拟派遣人选，填写《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拟录用劳务派遣人员登

记表》（附件 2），报人事处审核。 



（三）拟派遣人员经指定医疗机构体检合格，与人力资源服务公

司签订《劳动合同》后，持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开具的报到通知单到人

事处报到，由人事处负责按岗位分派到用工部门。 

四、管理模式 

（一）人事处是学校劳务派遣用工的管理机构。代表学校与人力

资源服务公司签订《劳务派遣服务合同（协议）》，负责审核用工单

位劳务派遣岗位的设置、用工数量、聘用程序，核定劳务派遣岗位薪

酬标准等，对用工部门的用工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二）人力资源服务公司负责管理派遣人员劳动档案，按合同约

定支付派遣人员工资、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障费用、处理劳动争议等。 

（三）用工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派遣人员管理制度，对派遣人

员进行岗位培训和年度考核。劳务派遣协议到期前一个月，用工部门

应对是否续签提出意见。 

五、劳务派遣人员的相关待遇 

（一）劳务派遣人员的薪酬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两部分构成。 

1.基本工资 

（1）学生管理、实训室管理和实训教学岗位的基本工资根据劳务

派遣人员最高学历确定工资标准。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工资标准为

2300 元/月；本科学历工资标准为 2100 元/月；专科及以下学历工资

标准为 1900 元/月。 

（2）工勤技能岗位基本工资根据职业技能证书确定工资标准。高

级技师工资标准为 2500 元/月；技师工资标准为 2300 元/月；高级工

工资标准为 2100元/月；中级工工资标准为 2000元/月;初级工工资标

准为 1900元/月。特殊工种按高级技师标准执行。 

2.绩效工资 



（1）实训室管理、工勤技能岗位绩效工资包含岗位绩效、学生安

全稳定工作绩效和误餐费。学生管理岗位绩效工资包含学生工作绩效、

学生安全稳定工作绩效和误餐费。实训教师岗位绩效工资包含教学工

作绩效（课时费）、学生安全稳定工作绩效和误餐费。 

（2）实训室管理、实训教学、工勤技能岗位绩效工资参照《关于

印发<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绩效工资发放办法（修订）>通知》(宁工

商职院党〔2019〕29 号)和《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关于修订<绩效工

资发放办法（修订）的通知》（宁工商职院党 〔2020〕14号) 执行。 

（3）学生管理岗位绩效工资参照《关于印发<宁夏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学生工作绩效发放办法（修订）>的通知》（宁工商职院党〔2020〕

71 号）执行。 

   （二）劳务派遣人员依法享受国家法定的节假日、婚丧假、产假

等假期。 

六、其他 

（一）劳务派遣岗位申请时间为每年的 6 月和 12月。 

（二）劳务派遣岗位期限一般为 2 年，特殊情况可根据工作及项

目实施实际需要确定合同期限。 

（三）本办法中的相关规定与法律法规和上级主管部门新规定有

抵触的，按法律法规和上级主管部门新的规定执行。 

（四）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附表：1．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劳务派遣岗位申请表 

2．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拟录用劳务派遣人员登记表 

 

 



附表 1：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劳务派遣岗位申请表 

申请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岗位名称及数量  

派遣期限                   年   月至    年   月 

岗位申请 

理由 

 

岗位要求 

 

申请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 

                                      （加盖部门公章 ） 

年    月   日       

人事处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加盖人事处公章）     

年    月    日       

分管校领导意见 
                                                    

                                                         年   月    日 

 



附表 2：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拟录用劳务派遣人员登记表 

用工部门  派遣岗位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最高学历

学位 

 

职称/职

业技能等

级 

 政治面貌  

所学专业  身份证号  

现住址  爱好特长  

联系电话 手机：                              Email： 

本 

人 

简 

历 

      

 

 

              

                         本人签名:  

用工 

部门 

考核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人事处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随表另附包括政治思想表现的政审意见。 


